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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康市人民法院公告
（2018）浙0784民初10210号

徐伦斌、俞海君：原告张荣俊与被告徐伦斌、
俞海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因你们下落不明，现
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相关应诉材料。自本公告
发出之日起，经过 60 日，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
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
15日和30日。开庭审理时间为2019年4月8日
上午 8 时 40 分，开庭地点为开庭地点为本院 4 号
审判庭（东门 3 楼），审判人员为陈飞峰、夏官庭、
徐香珍。逾期不来应诉，本院将依法判决。

（2018）浙0784民初10085号
周玖：本院受理原告金华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永康支行与被告周玖信用卡纠纷一案，因你下落
不明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、起诉状
和证据副本、开庭传票、民事裁定书（转程序）、合
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、举证通知书及诉讼风险提
示、权利义务告知书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，经
过六十日，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
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和三十
日。开庭审理时间为 2019 年 4 月 15 日上午 8 时
50 分，开庭地点为本院 18 号审判庭（西门 4 楼），
审判人员为胡悠悠、徐香珍、王小英。逾期不来
应诉，本院将依法判决。

（2018）浙0784民初10167号
王玲爱：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被告王玲爱信用卡纠纷
一案，因你下落不明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
通知书、起诉状和证据副本、开庭传票、民事裁定
书（转程序）、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、举证通知
书及诉讼风险提示、权利义务告知书。自本公告
发出之日起，经过六十日，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
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
的十五日和三十日。开庭审理时间为 2019 年 4
月 15 日上午 9 时 20 分，开庭地点为本院 18 号审
判庭（西门 4 楼），审判人员为胡悠悠、徐香珍、王
小英。逾期不来应诉，本院将依法判决。

（2018）浙0784民初10170号
高华红：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被告高华红信用卡纠纷
一案，因你下落不明，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
通知书、起诉状和证据副本、开庭传票、民事裁定
书（转程序）、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、举证通知
书及诉讼风险提示、权利义务告知书。自本公告
发出之日起，经过六十日，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
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
的十五日和三十日。开庭审理时间为 2019 年 4
月 15 日上午 9 时 50 分，开庭地点为本院 18 号审
判庭（西门 4 楼），审判人员为胡悠悠、徐香珍、王
小英。逾期不来应诉，本院将依法判决。

（2018）浙0784民初10366号
舒洪敏：本院受理原告李小红与被告舒洪敏

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因你下落不明，现依法向你公
告送达应诉通知书、起诉状和证据副本、开庭传
票、民事裁定书（转程序）、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
书、举证通知书及诉讼风险提示、权利义务告知
书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，经过六十日，即视为送

达。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
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和三十日。开庭审理时间为
2019年4月15日上午10时20分，开庭地点为本
院18号审判庭（西门4楼），审判人员为胡悠悠、徐
香珍、王小英。逾期不来应诉，本院将依法判决。

（2018）浙0784民初9547号
应景(住浙江省永康市西城街道马架龙村石

宕下花城东路 109 号)：本院受理原告桑梨剑与
被告应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因被告应景下落不
明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八十四
条之规定，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、起诉状和
证据副本、开庭传票、转换程序通知书、合议庭组
成人员告知书、举证通知书及诉讼风险提示。原
告诉称要求：由被告应景归还原告借款 80000
元，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
起，经过六十日，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的期
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
和三十日。开庭审理日期为 2019 年 4 月 16 日上
午 10 时 00 分，开庭地点在本院第 19 审判庭西门
五楼，合议庭组成人员：舒宁、徐香珍、应萌芯。
逾期不来应诉，本院将依法判决。

（2018）浙0784民初10321号
永康市龙晨磨床加工厂(住所地浙江省永康

市经济开发区曹园村曹园三街 3 号，经营者：施
云龙)：本院受理原告应建平与被告永康市龙晨
磨床加工厂劳务合同纠纷一案，因被告永康市龙
晨磨床加工厂下落不明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民事诉讼法》第八十四条之规定，向你公告送达
应诉通知书、起诉状和证据副本、开庭传票、转换
程序通知书、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、举证通知
书及诉讼风险提示。原告诉称要求：一、请求判
令被告支付工资共计 54500 元及利息（从 2018
年 11 月 16 日 起 按 月 利 4 厘 计 算 至 款 曲 之 日
止）。二、本案的讼费用由被告承担。自本公告
发出之日起，经过六十日，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
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
的十五日和三十日。开庭审理日期为 2019 年 4
月 16 日上午 9 时 30 分，开庭地点在本院第 19 审
判庭西门五楼，合议庭组成人员：舒宁、徐香珍、
应萌芯。逾期不来应诉，本院将依法判决。

（2018）浙0784民初6409号
程龙叶（住浙江省永康市方岩镇派溪村前流

路 176 号 。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：
330722197504203616）：原告应明清与被告
程龙叶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现已审理终结，依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二条的规
定，向你公告送达本院（2018）浙 0784 民初 6409
号判决书。判决如下：由程龙叶支付应明清货款
39400并赔偿利息损失（利息损失自2018年7月
27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同档次贷款
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）。款限本判决
生效后五日内履行完毕。如果程龙叶未按本判
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，应当依照《中
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
定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本案案
件受理费786元，公告费400元，共计1186元，由
程龙叶负担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判决书送达之
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，并按对方当事
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
民法院。请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
院芝英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

（2018）浙0784民初6850号
王静、何成品（住浙江省永康市芝英镇八口

塘 村 八 口 塘 中 路 81-1 号 ，公 民 身 份 号 码 ：

330722198610043024、330722198311176
417）：原告胡灵炜、胡美群与被告王静、何成品合
同纠纷一案，现已审理终结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二条的规定，向你们公告
送达本院（2018）浙 0784 民初 6850 号判决书。
判决如下：一、解除王静、何成品与胡灵炜、胡美
群于 2016 年 11 月 4 日签订的《公司股份与商城
商标转让协议》。二、由王静、何成品返还胡灵
炜、胡美群转让款 260000 元并赔偿利息损失（利
息损失自 2017 年 1 月 13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
布的同期同档次的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履
行之日止）。款项限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日履行
完毕。三、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，由王静、
何成品将永康市依缘家居用品有限公司的全部
股权变更登记回王静、何成品名下。如果王静、
何成品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
务，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
百五十三条之规定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
务利息。本案案件受理费 6370 元，公告费 400
元，共计 6770 元，由王静、何成品负担。如不服
本判决，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
递交上诉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
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。请你们自
公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芝英法庭领取
民事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

（2018）浙0784民初7090号
陈晓霞（住浙江省永康市方岩镇派溪村市基

路 70 号 ，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：
330722198101134526）、程豪杰（住浙江省永
康市东城街道望春小区南路 119 号，公民身份号
码：330722197909163632）：原告罗飞与被告
陈晓霞、程豪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，现已审理终
结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二
条的规定，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（2018）浙 0784
民初 7090 号裁定书、判决书。裁定如下：准许罗
飞撤回对程豪杰的起诉。判决如下：由陈晓霞支
付罗飞货款 10000 元并赔偿利息损失（利息损失
自 2018 年 8 月 21 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
期同档次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
止）。款限本判决生效后三日内履行完毕。如果
陈晓霞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
务，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
百五十三条之规定，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
务利息。本案案件受理费 50 元，公告费 400 元，
共计 450 元，由陈晓霞负担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
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
状，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，上诉于浙
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。请你们自公告发出
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芝英法庭领取民事裁定
书、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

（2018）浙0784民初5905号
周 享 （ 公 民 身 份 证 号

33072219800225141X）：本院对原告中国建
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康支行与被告周享信用
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完结。现依法向你公告送
达（2018）浙 0784 民初 5905 号民事判决书。自
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
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
15 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浙江
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未上诉的，本判决
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（2018）浙0784民初9599号
徐绍革（住浙江省永康市东城街道城塘村老

村 268 号）：本院对何佩景与被告徐绍革民间借

贷一案现已审理完结。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
（2018）浙 0784 民初 9599 号民事判决书。自公
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
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15
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浙江省
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未上诉的，本判决即
发生法律效力。

（2018）浙0784民初3264号
被告：章建东（男，汉族，住浙江省永康市东

城街道望春小区 7 幢 2 单元 101 室，公民身份号
码：330722196903212611）：本院受理原告金
云峰与被告章建东、舒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现
已审理终结，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（2018）浙
0784 民初 3264 号民事判决书。判决主文如下：
驳 回 原 告 金 云 峰 的 诉 讼 请 求 。 案 件 受 理 费
19902元，公告费400元，保全费5000元，均由原
告金云峰负担。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内来本
院领取判决书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
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，向本院递交上诉状
及副本，上诉于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未上
诉，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现原告金云峰不服
一审民事判决，已于2018年12月20日向本院提
交上诉状，现依法一并向你公告送达（2018）浙
0784 民初 3264 号民事上诉状，自公告之日起经
过60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诉状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

注销清算公告
永康普济护理院于 2018 年 12 月

31 日经理事会决议，决定终止相关社会
服务活动，并成立清算组。请各债权人
自本公告之日起 45 天内，凭有效证据向
本组织清算组申报债权，逾期不报视为
自动放弃。

清算组联系地址：浙江省永康市香
樟东大道500号

联系人：杨翠梅
联系电话：13566759909

永康普济护理院清算组
2019年1月2日

注销清算公告
永康市尚为工贸有限公司于 2018

年 12 月 25 日经股东会决议，决定终止经
营注销公司，并成立清算组。请各债权
人自本公告之日起 45 天内，凭有效证据
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，逾期不报视
为自动放弃。

清算组联系地址：浙江省金华市永
康市总部中心金族大厦6-206

联系人：章华兴
联系电话：18657988992

永康市尚为工贸有限公司清算组
2019年1月2日


